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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級語言朗誦節 
 

1. 活動宗旨 
為加強推行各類藝術教育文化，培養學生對各類藝術能力，增進參賽學習的機會，

培養優秀人才。以比賽的方式，為參加者提供一個展示學習成果的機會。 
 

2. 參賽組別 
l 幼兒唱遊班 l 小學一年級 l 中學一年級 
l 幼兒低班 l 小學二年級 l 中學二年級 
l 幼兒中班 l 小學三年級 l 中學三年級 
l 幼兒高班 l 小學四年級 l 中學四年級 
 l 小學五年級 l 中學五年級 
 l 小學六年級 l 中學六年級 
  l 公開組（19 歲或以上） 

 
3. 報名 

3.1. 報名表 
參賽者必須於比賽網站進行網上報名， 
 

3.2. 報名日期 
3.2.1. 所有比賽項目報名截止日期已刊登於「重要日期一覽表」內。 
3.2.2. 遞交報名時，應閱讀所有相關文件。此外，付款方式如下： 

(i)    支票付款： 一張支付所有報名費的劃線支票 

（只收香港銀行發行的港幣票） 

(ii)   匯款付款：匯款收據副本及號碼 

*** 一切郵遞錯誤，本會恕不負責。 

3.2.3. 回覆確認電郵：當協會收妥報名費後，7 個工作天內便會向參賽者發出確認

電郵。參賽者應細閱並回覆電郵內的一切注意事項，並需在整個比賽期間

帶備作實。 

 

4. 比賽規則 
4.1. 所有誦材必須背誦。 
4.2. 所有項目必須用書面語朗誦。 
4.3. 除註明外，參賽者須以獨誦形式進行。 
4.4. 所有個人 / 二人項目均不可採用任何道具，也不可加入音響效果。 
4.5. 參賽者須於限時四分鐘內完成比賽。 

 
5. 比賽誦材 

5.1. 所有指定比賽誦材已刊登在比賽網站上，參賽者需自行下載相關誦材。 
5.2. 參賽者不得增刪或修改指定比賽誦材，以及擅自把某字、某詞或某句重複誦

讀。 
5.3. 若參賽者演出的作品並非該項目之指定誦材 / 已提交之自選誦材，評判將不予

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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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如主辦單位提供誦材有兩首，只可選一首作賽，亦可自選誦材（自選誦材副本

必須連同報名表一併提交，並於報名時上傳副本，否則一律只獲評語，沒有分

數。） 
 
6. 評審準則 

6.1. 朗誦評審準則 
評判將根據參賽者整體的朗誦表現，以及評判個人的藝術判斷作出評級或分，

亦考慮參賽者下列各方面的表現 
• 聲線 
• 咬字 
• 音準 
• 節奏感 
• 動作 
• 儀態 
• 感情 
• 合作性（團體朗誦） 
• 參賽者的感染力 
• 眼神 
• 能否引起觀眾共鳴 

 
7. 獎項及評分 

7.1. 參賽者將於參加之比賽結束後獲發分紙，所有獎項一經領取，如有損壞或遺

失，將不獲補發。 
7.2. 冠、亞、季得獎者均獲頒獎盃，優異獎得獎者均獲頒獎牌。 
7.3. 各組別項目均按成績分數作出冠、亞、季及優異獎評選。 
7.4. 若評判認為該組參賽者未達得獎水平，評判有權更改該組之獎項安排。 
7.5. 評判及主辦單位有權因應每組參賽人數及參賽者水準，作出相應之獎項安排及

組別調動，而無須事先通知。 
7.6. 本協會對比賽評判有最終決定權，所有評判以比賽當天出席的為準，恕不另行

通知。 
7.7. 於同日參與三項或以上比賽人士，額外獲頒發「傑出表現獎」獎狀。 
7.8. 獲獎之參賽者可額外加訂獎盃或獎牌或比賽個人名牌及複製證書，詳情可於比

賽當日在登記處查詢。 
7.9. 本會將會提供免費通用獎項牌，參加者可在比賽結束後在登記處領取。 

8. 其他注意事項 
8.1. 由於突發事件或其他主辦單位無法控制的原因，影響大賽的管理、安全、評審

或公正性的情況下，主辦單位有權推遲或取消部分或全部的比賽。如取消比

賽，主辦單位將於比賽日起計一個月內退回參賽費用予參賽者。 
8.2. 如因特殊情況未能比賽並獲得退款批准，本會只會退回相關比賽費用，其他由

PayPal公司收取之行政費用將不予退還。 
8.3. 比賽進行中，除主辦單位攝影師以外，其他人不得離開座位拍攝，以免影響參

賽者表現。在場人士嚴禁拍攝或錄影其他參賽者之比賽過程或作出不符合規定

及侵害他人權利之情形，所產生的一切法律責任由拍攝者自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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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評判會就一切分數事宜作出最後決定。如有任何情況不能以本比賽章程內任何

條文解釋，或一切行政及比賽事宜，將以本會執行委員會對比賽章程之詮釋作

出最終決定。 

 （更多詳情，請參閱一般比賽章程） 

（完） 


